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及停复牌公

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现将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

2025 年 11 月 29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28 日 17:00 止（投票表决时间以基金管

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2025 年 12 月 29 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国泰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

票，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

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经统计，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有效表决份额共计 389,467,589.04 份，占权益登记

日基金总份额 1,102,836,951.17份的 35.32%（权益登记日为 2025年 11月 28日），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

的召开条件。 

会议审议了《关于变更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人并修订

基金合同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及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389,467,589.04 份基金份

额表示同意，0 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 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同意本次议案的

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达到三分之二

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和《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召开持有人大会的律师费、公证费由基金资产承担，本次会议费用如下

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25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35000 

二、本基金的复牌 

本基金的 A 类基金份额已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并将自 2025

年 12 月 30 日 10:30 起复牌。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已于 2025 年 11 月 29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28 日 17：00 止对本次

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根据 2025 年 12 月 29 日的计票结果，本次会议议案

获得通过，本次大会决议自 2025 年 12 月 29 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备案。 

四、决议生效后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选择期的相关安排 

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的 A 类基金份额将自 2025 年 12 月 30

日 10:30 起复牌，并进入选择期，本基金的选择期为 2025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6

年 1 月 8 日。选择期内，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以及 A 类基金份额场内交易

业务照常办理。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选择期内选择卖出或赎回持有的

本基金份额，对于在选择期内未作出选择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基金托管

人变更后，继续持有本基金。 

2、选择期之后的相关安排 

选择期后，在本基金托管人正式变更前以及变更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施基

金托管人变更方案，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场内

交易等业务的办理，具体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本次会议议案对《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进行修改，按规定披露修改后的《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更新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修改后基金合同生效的具体安排

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继续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五、备查文件 

1、《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会议方式二次召开富国中证煤炭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变更富国中证煤炭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人并修订基金合同的议案》，附件二：《富国中证煤

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表决票》，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2、《公证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30 日 

  



 

 

公  证  书 

 

 

(2025)沪东证经字第 9770 号   

申请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

大道 1196 号世纪汇办公楼 2座 27-30 层。 

法定代表人：裴长江。 

委托代理人：李元俊，男，XXXX 年 XX 月 XX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

人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向本公证处申请，对该公司以通讯会议方式二次召开的

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计票过程进行现场

监督公证。   

经查，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约定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申请人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在

有关报刊媒体上发布了以通讯方式二次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于

2025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2 日分别发布了二次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和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变更富国中证

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人并修订基金合同的议案》。申请人向本处提

交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系列公告、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25 年

11月 28日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名册（电子光盘）等文件，申请人具有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合法

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公证员傅匀和本处工作人员徐

茂森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6 号世纪汇办公楼 2座 28 层，申请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办公场所对富



 

 

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计票过程进

行现场监督公证。 

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议案以通讯的书

面方式进行的表决在该基金托管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部委派的授

权代表岳汉武的监督下，由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的计票人员李元俊、金琪

睿进行计票。截至 2025 年 12 月 28 日 17 时，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方式）的

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表决所持基金份额共

389,467,589.04 份，占 2025 年 11 月 28 日权益登记日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 1,102,836,951.17 份的 35.32%,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

《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大会对《关于变更

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人并修订基金合同的议案》的表决结

果如下：389,467,589.04 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

金份额表示弃权,同意本次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

额的 100％，达到法定生效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与《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兹证明本次以通讯方式二次召开的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关于变更富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托管人并修订基金合同的议案》表决的计票过程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基金

合同的约定，表决结果符合会议议案的通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  证  员 

 

 

 

2025 年 12 月 29 日 


